
桃園市立青埔國民中學疑似食物中毒處理辦法 
 

壹、依據 

一、桃園市政府所屬各級學校辦理外訂餐盒工作要點第十四條。 

二、桃園市學校午餐工作參考手冊。 

貳、目的 

一、建立校園疑似食物中毒事件通報管理系統。 

二、增強學校對疑似食物中毒事件應變能力。 

三、減輕學生疑似食物中毒的程度或急症病情。 

四、增進校園共識與師生家長間的聯繫管道。 

五、避免處理過程引發衝突或法律糾紛。 

六、如有疑似食物中毒事件,應立即啟動校園緊急應變小組。 

叁、定義 

本辦法所稱食物中毒事件係指 2人或 2人以上攝取相同的食物而發生相似的症狀，並

且自可疑的剩餘檢體及患者糞便、嘔吐物、血液等人體檢體，或者其他有關環境檢體（如

空氣、水、土壤等）中分離出相同類型（如血清型、噬菌體型）的致病原因，則稱為「食

物中毒」事件。 

肆、處理原則 

一、妥善照料患者，持續給予關心及協助。 

二、有效維護校園秩序、迅速恢復上課及午餐供應。 

三、協助徵查、求償、傷病之相關事宜。 

四、加強飲食衛生宣導及學生心理輔導。 

五、製作完整書面報告，呈報教育局。 

伍、處理時機 

一、事前預防 

（一）建立餐飲衛生自主管理機制，落實自行檢查管理，並指定專人擔任每日落實

午餐驗收工作，留存完整驗收紀錄。 

（二）成立校園疑似食物中毒緊急應變小組，明定工作職掌及分工，擬定應變計畫。 

（三）定期辦理校園食品衛生安全教育訓練，加強學生、教職員工預防食物中毒「五

要原則：要洗手、要新鮮、要生熟食分開、要徹底加熱及要低溫保存」之宣

導，並辦理急救模擬演練，以提升全校教職員工生危機處理應變能力。 



（四）學校供售食品應依相關法令與供應食品之廠商訂定書面契約，載明供應之食

品應符合安全衛生及訂定違約罰則，並應依規定投保產品責任險；其中外購

盒餐食品或團體膳食之廠商應取得政府機關優良食品標誌認證或經衛生主管

機關稽查、抽驗、評鑑為衛生優良者。 

（五）應不定期派員到午餐承包廠商工廠瞭解食品衛生管理作業，如有衛生不良情

形者，應立即通報教育局及衛生局。 

（六）當日應隨機抽存 1 份樣品，標示日期、餐別及廠商名稱，立即置於溫度 7℃

以下，冷藏 48 小時，防範遭受污染，以備查驗。 

（七）導師或任課老師每天應隨時關心學生健康狀況，並轉告護理人員，以便學校

及早做適當的處理。 

二、事件發生時處理 

（一）當日學校午餐有異味或異樣時，應立即停止供應，備以替代方案，確保學生用

餐權益；發現疑似食物中毒跡象時，依照校園疑似食物中毒處理流程（附件

一），立即通報教育處及衛生局，馬上啟動緊急應變小組及危機處理應變計畫，

並指定發言人，適時主動對外發布訊息。緊急應變小組任務編組及相關處理表

單請參考附件二至附件七。 

（二）由校護協助先行採取急救措施，並通知學生家長或緊急聯絡人，必要時將患者

送醫治療，派員隨行照料，定時回報相關單位。 

（三）儘可能取得食用之殘餘食物樣品及患者之嘔吐或排泄物等檢體送衛生單位檢

驗；同時通報衛生局到校採集檢體及留驗，以便化驗釐清責任歸屬。 

（四）通報教育局協助處理，調查該廠商其他學校學生飲食情形，並暫停該廠商之

供應。 

三、事件發生後追蹤處理 

（一）檢討可能中毒原因，並記錄事件經過應做成書面資料，知會相關人員，並作

事後評估分析，擬定改善計畫。 

（二）追蹤疑似食物中毒師生就醫後狀況。 

（三）協助疑似食物中毒學生與班級學生身心復健及心理輔導。 

（四）通知廠商負起應付的責任。 

（五）協助辦理醫療及保險理賠。 

 

陸、經費來源 

由學校相關經費勻支。 

 

柒、本辦法陳請  校長核准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